
會議名稱：111學年度適性入學資料管理平台

「招生名額管理系統」操作說明會

會議時間：110年11月16、17、18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心理與教育測驗研究發展中心





招生名額管理系統作業流程

• 教育主管機關核定所屬高級中等學校科班資料

• 招生學校填報入學管道招生名額

• 招生管道主委學校彙整招生名額資料，召開簡章審查會議

• 送交教育主管機關核定、備查



招生名額管理系統填報相關日程
日期 項目 對象

110/11/16（二）
|

110/11/18（四）
辦理「招生名額管理系統」說明會 各招生學校

110/11/22（一）
|

110/11/26（五）

填報各入學管道招生名額
（五專優先免試、五專分區免試、實用技能學程、身心障礙適性輔導就學安置、
建教班、五專七年一貫制、五專獨招、免試續招除外）

稽催所屬學校填報狀況

各招生學校

各入學管道主辦學校、
中央及各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

111/01/17（一） 各入學管道簡章公告
各入學管道主辦學校、
中央各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

111/6月中旬

確認免試前項管道回流名額
其他相關作業期程另行通知

稽催所屬學校填報狀況

各招生學校

各免試入學委員會、
中央各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

111/06/23（四） 各就學區公告免試入學實際招生名額 各招生學校
各入學管道主辦學校



• Ａ免試入學方式：
• AU分區免試
• AB優先免試入學
• AD直升
• AE試辦學習區完全免試入學
• AQ技優甄審
• AT技術型及單科型獨招
• AZ園區生獨招
• AF實驗教育
• AC基北區產特
• AS宜蘭區專長生
• AO離島生
• AN進修部非應屆獨招
• AG原住民藝能班
• AV原住民教育實驗專班
• AM臺商子弟專案
• AI免試續招 (不需填報)

各入學方式與管道(1)



各入學方式與管道(2)

分區免試 AU 優先免試入學AB 直升 AD 試辦學習區
完全免試AE 技優甄審 AQ 技術型及單科型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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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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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AV

臺商子
弟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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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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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
（外） 一般生 身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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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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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特色招生方式：
• BU考試分發
• BQ甄選入學（科學班）
• BD甄選入學（藝才班-競賽表現）
• BS甄選入學（藝才班-甄選入學）
• BC甄選入學（體育班）
• BT甄選入學（專業群科甄選）

各入學方式與管道(3)



考試分發 BU 甄選入學
（科學班）BQ

甄選入學
（藝才班-競賽表現）BD

甄選入學
（藝才班-甄選入學）BS

一般生 身障生
（外）

原住民
（外） 一般生 身障生

（外）
原住民
（外） 一般生 一般生 身障生

（外）
原住民
（外）

2% 2% 2% 2%
2%

(含競賽表現)
各班別

2%
(含競賽表現)

各班別

甄選入學（體育班）BC 專業群科甄選入學 BT

一般生 身障生
（外）

原住民
（外） 一般生 身障生

（外）
原住民
（外）

2% 2% 2% 2%

各入學方式與管道(4)



• Ｃ單獨招生方式：
• CU未受補助私校

未受補助私校 CU

一般生 身障生（外） 原住民（外）

2% 2%

各入學方式與管道(5)



• Ｄ其他：
• DU運動績優獨招
• DD運動績優甄試
• DT運動績優甄審
• DC實用技能學程(不需填報)
• DS身心障礙適性輔導就學安置(不需填報)
• DQ建教班(不需填報)
• DA五專七年一貫制(不需填報)
• DE五專獨招(不需填報)

各入學方式與管道(6)



運動績優
獨招 DU

運動績優
甄試 DD

運動績優
甄審 DT

實用技能學程
DC

身障適性輔導安置
DS 建教班 DQ

一般生 一般生
（外） 一般生 一般生

（外） 一般生 身障生
（外）

原住民
（外）

身障生
（外） 一般生

2% 2%

各入學方式與管道(7)

五專七年一貫制 DA 五專獨招 DE

一般生 身障生
（外）

原住民
（外） 一般生

2% 2%



系統法規資料庫與檢校(１)
督導單位 執行單位 法規函釋 內容

免
試
名
額

國教署、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
適性入學委員會、

全國免試入學委員會
各區免試入學委員會

高級中等教育法
第三十五條

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招生辦法
第十八條

前項免試入學，一百零三學年度各就學區之總名額，應占核定
招生總名額百分之七十五以上，並逐年提升，至一百零八學年
度，應占核定招生總名額百分之八十五以上。
免試入學總名額，包括學校附設國民中學部應屆畢業學生直升
之名額；(略)

各就學區免試入學總名額，應占核定招生總名額百分之八十五
以上；各校提供免試入學總名額占該校核定招生總名額比率，
以達百分之五十以上為原則。

國教署、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
適性入學委員會

各招生學校

高級中等教育法 第三十五條

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招生辦法
第十八條

一百零三學年度各校提供免試入學名額比率，不得低於該校核
定招生總名額百分之二十五，其比率得逐年檢討調整之。

本法第三十五條第五項所定各校提供免試入學名額比率不得低
於該校核定招生總名額百分之二十五，於學校附設國民中學部
者，指學校應另行提供其他國民中學畢業學生申請免試入學之
名額比率而言，不包括附設國民中學部直升名額。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非政府捐助設立、未接受政府依私立學校法
第五十九條規定所為獎勵、補助，且未由政府依第五十六條規
定負擔學費者，得擬具課程計畫、申請單獨招生之理由、招生
範圍及招生方式，報各該主管機關核定後，單獨辦理招生，不
受本法有關招生規定之限制。但仍應提供不低於該校核定招生
總名額百分之十五之免試入學名額。

國教署、
適性入學委員會

私立高中(未受政府補
助之獨招管道) 高級中等教育法 第三十五條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非政府捐助設立、未接受政府依私立學校法
第五十九條規定所為獎勵、補助，且未由政府依第五十六條規
定負擔學費者，得擬具課程計畫、申請單獨招生之理由、招生
範圍及招生方式，報各該主管機關核定後，單獨辦理招生，不
受本法有關招生規定之限制。但仍應提供不低於該校核定招生
總名額百分之十五之免試入學名額。



系統法規資料庫與檢校(２)
督導單位 執行單位 法規函釋 內容

直
升
生
名
額

國教署、
適性入學委員會 國立高中 高級中等教育法 第三十五條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直升名額：不得高於國民中學部應

屆畢業學生人數之百分之三十五。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適性入學委員會

直轄市、
縣(市)立高中 高級中等教育法 第三十五條 直轄市、縣（市）立高級中等學校直升名額：由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國教署、
適性入學委員會 私立高中 高級中等教育法 第三十五條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直升名額：一百零三學年度不得高
於該校核定招生總名額之百分之六十。但其附設國民
中學部學生人數小於學校招生人數者，不得高於國民
中學部應屆畢業學生人數百分之六十，並採逐年漸進
方式調整比率，至一百零八學年度不得高於百分之五
十。

外
加
名
額

國教署、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
適性入學委員會

各招生學校 103年1月10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30002010號函

有關特殊身分學生升學保障或優待辦法中「所定外加
名額，以原核定招生名額外加百分之二計算」係指招
生學校原核定各招生管道名額，其「各招生管道」之
界定涵蓋如下：
(一)免試入學方式：校內直升、就學區免試（含產業
特殊需求類科及進修學校）、單獨招生（含園區生、
進修學校）。
(二)特色招生方式：考試分發入學（含嘉義區）、甄
選入學（職業類群科、藝才班、體育班、科學班）。
(三)其他：實用技能（班）學程。



系統法規資料庫與檢校(３)
督導單位 執行單位 法規函釋 內容

身
障
生
名
額

國教署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適性入學委員會

各招生學校 身心障礙學生升學輔導辦法
第三條

第一項所定外加名額，以原核定招生名額外加百分之二計算，
其計算遇小數點時，採無條件進位法，取整數計算。但成績總
分或總積分經加分優待後相同，如訂有分項比序或同分參酌時，
經比序或同分參酌至最後一項結果均相同者，增額錄取，不受
百分之二限制。

原
住
民
名
額

國教署
直轄市、縣（市）立主管機關
適性入學委員會

各招生學校

原住民學生升學保障及原住
民公費留學辦法 第三條

103年3月14日臺教授國部
字第1030010402號函

第一項所定外加名額，以原核定招生名額外加百分之二計算，
其計算遇小數點時，採無條件進位法，取整數計算。但下列情
形之一者，其招生名額外加比率不受百分之二限制：
一、成績總分或總積分經加分優待後相同，如訂有分項比序或
同分參酌時，經比序或同分參酌至最後一項結果均相同者，增
額錄取。
二、原住民聚集地區、重點學校及特殊科系，得衡酌學校資源
狀況、區域特性及入學管道，依原住民學齡人口分布情形及就
讀現況專案調高比率；其調高之比率，高級中等學校，由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定之；大專校院，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會商
中央原住民主管機關、相關機關及大專校院定之。

調高之比率（保障）高於2％時，依調高後超出2％之名額調降
班級學生數。

技
優
甄
審
名
額

國教署
直轄市、縣（市）立主管機關
適性入學委員會

各招生學校

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國民中學
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入學
實施要點 第七條

104年2月2日臺教國署高字
第1040006938號函

錄取名額：國立學校每班內含二名，私立學校每班外加二名。
各招生學校應確實提列各科班招生名額，並明定於招生簡章。
位於共同就學區之各高級中等學校應至少提列技優甄審免試入
學招生名額二分之一以上，供原就學區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
入學，(略)

前項規定包含進修學校及夜間部，各直轄市及縣（市）立學校
依各所屬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辦理。



系統法規資料庫與檢校(４)

督導單位 執行單位 法規函釋 內容

特
色
名
額

國教署、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
適性入學委員會

特招聯合分發委
員會
各區特招委員會、
總召學校

高級中等教育法 第三十五條
各就學區之特色招生總名額不得超過核定招生總名額百分之十
五，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未招滿之名額，不得續招，亦不得
移列調整至其他入學方式使用。

完
全
免
試
名
額

試
辦
學
習
區

國教署 各招生學校

105年10月14日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 106 學年度高級中
等學校試辦學習區完全免試
入學推動實施計畫研商會議
決議

試辦學習區完全免試入學招生名額，至少需達各校/科核定招
生名額之50%以上。已辦理直升者，應優先整合各入學管道，
如有困難者，則其提列試辦學習區完全免試入學比率至少
40%(實際比率值可參考調查結果設定)。

招
生
名
額

原
住
民
重
點
學
校

國教署、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
適性入學委員會

各招生學校

107年10月25日召開108學年
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及專科
學校五年制適性入學委員會
第1次工作會議決議

原住民重點學校之原住民外加名額不受2%限制之招生管道為：
分區免試、優先免試入學、試辦學習區完全免試、直升、進修
部非應屆獨招



• 國中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入學

• 國立暨公立學校每科每班內含2人(招生餘額可回流至分區免試)，私立學校每科每班
外加2人。可提列名額到共同就學區，但須小於該管道總名額的50%。

• 若某校某科核定為技術型及單科型(AT)辦理招生作業時：

(a)以全部名額核定辦理時，得免提列技優甄審名額。

(b)以部分名額核定辦理時，仍須以原班數計算提列名額。

系統法規資料庫與檢校(5)

專業群科名稱 核科班單一班級人數 核科班班級數 辦理招生管道 填報招生人數 招生班級數 技優甄審提列人數 備註

國際貿易科 ３５人 ２班 技術型及單科型獨招

70人 達2班人數 得免提列 (a)

20人 未達1班人數 2班 × 2人 ＝ 4人 (b)

35人 達1班人數 2班 × 2人 ＝ 4人 (b)

50人 達1班人數，
未達2班人數 2班 × 2人 ＝ 4人 (b)



• 國中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入學

• 若某校某科核定為特招專業群科甄選(BT)辦理招生作業時：

(a)以全部名額核定辦理時，則無須提列技優甄審名額。

(b)以部分名額核定辦理時，且人數未達核科班單一班級人數時，仍須以原核科班級數
計算提列技優甄審名額。

(c)以部分名額核定辦理時，且人數超過核科班單一班級人數時，則以核科班數扣除辦
理此管道之班級數(無條件捨去)提列技優甄審名額。

系統法規資料庫與檢校(6)

專業群科名稱 核科班單一班級人數 核科班班級數 辦理招生管道 核定招生人數 招生班級數 技優甄審提列人數 備註

國際貿易科 ３５人 ２班 特招專業群科甄選

70人 達2班人數 無須提列 (a)

20人 未達1班人數 2班 × 2人 ＝ 4人 (b)

35人 達1班人數 1班 × 2人 ＝ 2人 (c)

50人 達1班人數，
未達2班人數 1班 × 2人 ＝ 2人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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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 https://12basic.rcpet.edu.tw/
（適性入學資料管理平臺）

選擇使用者身分，登入平臺

登入平臺後選擇【招生名額管理系統】

平臺網址與系統登入



• 平臺系統登入方式為單一簽入（Single Sign-On），

相關內容請參閱《單一簽入服務操作說明》

登入與聯絡資訊(1)



• 招生學校第一次登入時，系統將自動帶入教育部統計處所彙整學校資料，

請協助檢視確認，可按下【修改】修正資料，欄位說明如下：：

• 學校代號：自動帶出招生學校系統代號，不可變更。

• 學校名稱：自動帶出教育部統計處公告名稱，不可變更。

• 學校地址：自動帶出教育部統計處公告內容，可變更。

• 學校電話：自動帶出教育部統計處公告內容，可變更。

• 學校網址：自動帶出教育部統計處公告內容，可變更。

• 學校傳真：繕打欄位，必填，固定格式：區碼+電話。

登入與聯絡資訊(2)



登入與聯絡資訊(3)



• 連結網址：https://12basic.rcpet.edu.tw/

• 「招生學校」功能
• 登入與聯絡資訊
• 核定科班資料
• 系統操作說明及操作手冊下載
• 核定班級名額抽取
• 各管道名額分配《一般生名額》、《原住民與身障生外加名額》
• 原住民重點學校增調原住民名額設定
• 外加名額彈性設定
• 招生名額封存與異常檢校
• 資料轉出

招生名額管理系統操作功能



• 為辦理自動回流機制，已將各招生學校獲核定之資優班、語文資優班、數理資優班
三類科班併入「普通科」名額。

• 請務必確認核定科班、名額無誤後，再進行名額分配！

「招生學校」核定科班資料(1)



• 尚無核定科班資料表示尚未與主管機關完成資料交換，完成交換後相關訊息將於系
統平臺公告，請招生學校再登入系統進行名額填報作業。

「招生學校」核定科班資料(2)



• 系統操作說明：系統簡要操作流程，亦可下載操作手冊。

系統操作說明及操作手冊下載



學校類型註記
【專業群科學校】：有專業群科且需提列技優甄審管道之高級中等學校；

公立學校為內含，私立學校為外加。

【共同就學區】：可提撥名額跨區招生之高級中等學校。

【原住民重點學校】：可使用【原住民重點學校名額分配】之高級中等學校。

【桃園市原住民3%】：原住民外加名額3%，身障生仍為2%之高級中等學校。

【桃園市原住民2%+2】：僅分區免試此招生管道之原住民外加名額為2%+2，

身障生仍為2%之高級中等學校。

【未受補助私校】：可填報CU【未受補助私校獨招】招生管道之高級中等學校。



「招生學校」招生名額分配功能介面
• 核定班級名額抽取：辦理「特招考試分發」、「專業群科甄選入學」之招生學校使用。

• 招生管道名額分配：一般生名額設定，以及外加名額設定。

• 原住民重點學校名額設定：原住民重點學校使用之功能。

• 彈性名額設定：外加名額彈性調整功能。



• 招生學校如有辦理「特招考試分發入學」、「專業群科甄選入學」，請先進行【核
定班級名額抽取】設定與確認，若未完成設定，將無法填報該管道相關名額。

• 點選【核定班級名額抽取】以進行名額抽取。按下【新增】彈出條件列，請依序選
擇招生管道、特色班名與專長、原核定科別，再填入抽取名額，按下【確定】儲存
資料。

「招生學校」核定班級名額抽取(1)



• 儲存後的作業可以選擇【編輯】或【刪除】；選擇【編輯】可重新調整招生管道及
特色班名與專長，或是修正抽取名額。

• 編輯完後選擇【更新】即可儲存資料。

• 確認皆正確無誤後，請點選【招生名額分配】返回名額分配畫面。

「招生學校」核定班級名額抽取(2)



• 運動績優招生管道之名額僅供檢視無法修正，

如有闕誤請洽臺師大心測中心、教育主管機關。

「招生學校」核定班級名額抽取(3)



• 進入系統畫面之後，中央區塊選擇【一般生名額設定】，再點選右方【新增】按鈕，
新增招生分配管道。

• 新增條件列之後，依序選擇相關招生條件，填寫完畢之後點選【確定】儲存。

「招生學校」招生管道名額分配(1)



• 「特招考試分發」、「專業群科甄選」於【核定班級名額抽取】功能抽取名額完畢，
仍需使用此功能設定招生條件進行名額分配。

• 填報完一般生名額之後，點選中央【原住民與身障生外加名額設定】，進行外加名
額設定。

「招生學校」招生管道名額分配(２)



• 外加名額填報注意事項：

• 外加名額之計算方式為「各入學管道」招生名額乘之２%（遇小數點無條件進位到整數），

並非以全校核定總名額或各班乘以２%。

• 「分區免試入學」外加名額 =

(本區免試入學名額+共同就學區名額+基北產特+宜蘭專長)一般生名額×2%。

• 部分原住民重點學校之外加原住民名額不受２%限制。

• 藝才班為每班別（音樂班、美術班、舞蹈班）競賽表現名額加甄選入學名額後計算外加2%。

• 蒙藏生、外派生、退伍生、境外生、僑生、外國生等其他外加名額身分，

依法外加2%於此系統無須填報。

「招生學校」招生管道名額分配(3)



• 如招生科別數多於或小於外加名額，可使用彈性名額功能以利名額於各科流用。此
功能由各招生學校自行決定是否使用，但若使用，僅能在相同招生管道內進行設定。

「招生學校」外加名額彈性設定(１)



• 請先完成各管道一般生及外加身分名額分配，外加分配名額為該管道２％。儲存後
點選【彈性名額設定】進入彈性名額設定區，按下【修改】按鈕進行修改。

「招生學校」外加名額彈性設定(２)



• 在【彈性】欄位勾選需要使用彈性名額之科班，並直接修改左欄名額資料。

• 按下【儲存】後，畫面中顯示（ ）者，即代表彈性名額設定完成。

• 如出現異常訊息請參照提示訊息進行修正。各科 （ ）內名額不可為0或超過外加名
額總和數。

「招生學校」外加名額彈性設定(3)



• 回到招生管道名額分配畫面，設定過的管道中，一般生名額欄位無法進行編輯，若
要進行一般生名額編輯必須回到【彈性名額設定】，點選【修改】將勾勾取消，才
能重新編輯一般生名額。

「招生學校」外加名額彈性設定(4)



「原住民重點學校」增調原住民外加名額(1)
 原住民重點學校欲填報原住民外加名額大於2%，仍須在名額分配介面設定好原始

一般生名額，以及原住民名額等於2%的原始名額。
 管道限分區免試、直升、優先免試、試辦學習區完全免試、進修部非應屆獨招。
 點選【原住民重點學校名額設定】進入原住民名額增調介面。
 點選【編輯】修改一般生和原住民名額。
 修正後的一般生加原住民名額，需等於原始一般生加原住民名額，否則無法儲存。



「原住民重點學校」增調原住民外加名額(2)

 回到畫面【已設定的入學管道】則顯示剛剛設定過的入學方式及管道。
若需調整或修改設定則再次點選【編輯】進行修正。



「原住民重點學校」增調原住民外加名額(3)
 回到招生管道名額分配畫面，設定過的管道當中一般生名額欄位會呈現另外

一種顏色，並且無法進行編輯；若要進行一般生名額編輯必須回到【原住民
重點學校名額設定】，將【已設定的入學管道】中把該管道刪除，才能重新
編輯一般生名額。



• 資料封存：
• 完成填報後務必按下【資料封存】鍵進行封存，藉以通知委員會準備

進行相關審查事宜。在封存時，系統將依據所填寫的內容進行法規資
料庫檢校，若檢校無誤，系統將封存所有數據。請注意！一經封存後，
無法再進行任何名額異動，請審慎檢視填報資料是否正確。

「招生學校」名額封存與異常檢校(1)



• 封存名額檢校：
＊母數為全校核定科班名額（不含建教班、實用技能學程、身障適性輔導安置名額）。

• 單一科別檢查：
＊各招生管道一般生的總和需 等於 該科核定科班名額。

• 全校招生名額檢查：
＊各招生管道全部科別一般生的總和需 等於 全校核定科班名額。

• 外加名額檢查：
＊直升AD、優先免試入學AB、試辦學習區完全免試AE、分區免試AU（共同就學區+基
北區產特+宜蘭區專長生）、技術型及單科型獨招AT、園區生獨招AZ 、實驗教育AF、
進修部非應屆獨招AN 、甄選入學（科學班）BQ、甄選入學（專業群科甄選）BT、甄
選入學（體育班）BC、考試分發BU、未受補助私校CU 外加名額身分（身障生、原住
民）分別總和，需等於該入學管道核定一般生名額2％。
＊部分特定學校不受原住民2％條件限制。
＊甄選入學（藝才班-甄選入學加競賽表現）BD+BS以各班別2％計算。
＊本區免試入學外加名額計算方式：本區免試入學外加名額 = (本區免試入學名額 + 共
同就學區名額+基北產特+宜蘭專長生) 一般生名額× 2%

「招生學校」名額封存與異常檢校(2)



• 免試名額檢查：
• 免試各管道各科別一般生總和需大於全校核定科班名額50％為原則。 辦理直升

AD之招生學校除直升名額外，免試各管道各科別一般生總和需大於等於全校核
定科班名額25％。

• 特定未受補助私校CU：檢查免試各管道（直升AD除外）一般生總和需大於等
於全校核定科班名額15％。

• 試辦學習區完全免試AE檢查一般生總和需大於等於全校及各科核定科班名額50
％，如同時有直升管道，則一般生總和需大於等於全校及各科核定科班名額40
％。

• 直升AD現有資訊無法進行檢查（需取得畢業人數），故由委員會進行審查、主
管機關核定。

「招生學校」名額封存與異常檢校(3)



• 完成填報與封存後，請務必由【資料轉出】功能列印各管道「名額確認表」PDF檔，
至此完成填報作業。

• 列印時系統直接計算列印MD5，以確保電子資料與印出紙本資料一致。

• 報表逐一列印核章後，依各區委員會作業方式繳交。

「招生學校」資料轉出(1)



 「招生名額確認表」(PDF格式)

「招生學校」資料轉出(2)



• 封存完畢後如發現填報名額錯誤，請聯繫該管道主辦學校解除封

存再重新填報。如不只一個管道名額調整，請填報完成再次封存、

列印報表，使資料MD5和列印MD5一致後，個別通知異動到名額

的主辦學校。

• 封存完畢之後，必須至【資料轉出】點選按鈕轉出《招生名額確

認表》才算完成填報作業。

• 系統操作諮詢電話服務時間為110年11月22日至11月26日每日上

午9時至下午4時，為避免電話壅塞，請先詳閱操作手冊及本簡報

說明。

• 請盡早填報以利各管道委員會進行後續簡章名額彙整作業。

提醒事項



簡報完畢

謝謝您的聆聽


